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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

纪律处分决定书 
 

 

〔2021〕48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
 

关于对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有关

责任人予以纪律处分的决定 

 

当事人： 

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，A股证券简称：梅花生物，

A 股证券代码：600873； 

孟庆山，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长暨实际

控制人； 

杨慧兴，时任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。 

 

一、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违规情况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〔2020〕93 号）、《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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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禁入决定书》（〔2020〕18号）（以下称行政处罚文书）查明的

违规事实，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在

信息披露方面，有关责任人在职责履行方面存在以下违规行为。 

（一）未及时披露涉及非公开发行的重大事项 

2013 年，公司以 6.27 元/股的价格，以非公开方式发行

39,999 万股新股，募集资金净额 24.53 亿元。由于每股定价高

于公司股价，为确保发行成功，2012 年底至 2013年初，公司时

任董事长暨实际控制人孟庆山、时任董事会秘书杨慧兴与浙大九

智（杭州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浙大九智）和华鑫国际

信托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华鑫信托）商定，由华鑫信托成立结构

化集合信托计划参与公司股票非公开发行，并由孟庆山为信托计

划本金和收益提供担保。 

2013 年 3 月 25 日，华鑫信托成立华鑫信托-慧智投资 8 号

信托计划（以下简称慧智 8 号信托），孟庆山借用廊坊市通江建

筑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通江建筑）名义认购慧智 8号信托 B

类劣后级份额 5,378 万元。同时，孟庆山以 1.12 亿股公司股票

为慧智 8号信托提供收益保底承诺，保证本金和 12.5%的年化收

益。慧智 8号信托作为单一委托人，委托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

公司设立建信基金公司-慧智投资 8 号资产管理计划（以下简称

建信基金-慧智 8号），作为参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主体，认

购 11,164 万股，认购资金 69,998.28 万元。慧智 8 号信托和建

信基金-慧智 8 号的实际下单交易由韩某龙控制的浙大九智负

责。 

2014 年 12月，慧智 8号信托即将到期，公司股价无法满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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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托约定收益。为避免信托亏损承担担保责任，孟庆山经由杨慧

兴联络韩某龙和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发起设立外贸

信托-九智 9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（以下简称九智 9号信托），以

8.3 亿元受让慧智 8 号信托的受益权，从而间接持有公司股票

11,164 万股。韩某龙控制的浙大九智具有九智 9 号信托的投资

建议权，并下达交易指令。孟庆山以通江建筑名义认购九智 9号

信托劣后级份额 1.1亿元，并对九智 9号信托本金和收益进行担

保，同时享有 11%的固定收益和 20%的超额收益，变相延长信托

计划到期期限。 

公司实际控制人与非公开发行对象签署协议、参与信托计

划，为非公开发行对象提供收益保底承诺，对非公开发行股票价

格及能否顺利实施可能产生较大影响，是公司非公开发行事项的

重要内容，应当及时披露。但迟至 2020年 11 月 9日，孟庆山、

杨慧兴收到行政处罚文书，查明二人实施操纵公司股票价格违法

行为涉及上述非公开发行事项时，公司才予以披露，相关信息披

露不及时。 

（二）未及时披露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信息 

2014 年 11月 5日，公司发布公告称，拟通过发行股份并支

付现金方式收购宁夏伊品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伊品

生物）股权，并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

配套资金。此后，伊品生物发生诉讼纠纷等影响收购的情况。2015

年 7月 9日，公司电话通知伊品生物，拟终止本次重组。至此，

公司应当及时披露重大资产重组终止事项，但公司未及时披露。

直至 2015年 8月 12日，在收到商务部同意公司收购伊品生物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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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文且必须披露的情况下，公司才发布公告披露了商务部审批信

息和前述拟终止重组信息，次日起公司股票停牌，至 2015 年 9

月 2日复牌。2015 年 7月 8日至 8月 12日期间，公司股票收盘

价从 6.03元/股上涨至 10.34元/股，增幅 71.48%；2015 年 9月

2 日，公司股票复牌后股票价格连续 3个交易日跌停。公司未及

时对重组项目真实进展情况进行披露，终止重组的相关信息披露

存在滞后，公司股票价格波动较大。 

二、责任认定和处分决定 

（一）责任认定 

公司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属于可能对股票交易价格产生

重大影响的信息。公司在已经通知交易对手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的

情形下未及时披露相关信息。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上海证券交易所

股票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股票上市规则》）第 2.1条、第 2.3

条和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及停复牌业务指引（2015

年）》第三条等有关规定。 

责任人方面，公司时任董事长暨实际控制人孟庆山作为公司

主要负责人和信息披露第一责任人，时任董事会秘书杨慧兴作为

信息披露事务的具体负责人，未将非公开发行股份相关重大事项

及时告知上市公司并予以披露，对公司未及时披露终止重组相关

信息的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。上述责任人的行为严重违反了

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2.2条、第 2.23 条、第 3.1.4条、第 3.1.5

条、第 3.2.2条等有关规定及其在《董事（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）

声明及承诺书》中作出的承诺；实际控制人孟庆山同时违反了《上

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行为指引》第 3.4.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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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等相关规定。 

（二）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异议理由及申辩意见 

公司及责任人均作出异议回复并申请听证，提出的申辩意见

如下： 

1.对于未及时披露涉及非公开发行的重大事项，孟庆山、杨

慧兴表示系基于维护公司利益而为。而公司认为系孟庆山为保障

非公开发行而实施，且未通知公司，导致公司未及时对外披露；

相关募集资金已全部按照规定投入项目建设。 

2.对于终止重组相关信息披露不及时：一是 2015 年 7 月 9

日，公司未拟定终止重大资产重组，且并不符合终止重组的披露

条件。2015 年 7-8 月下旬，公司仍积极推进本次重组，最终由

于交易对方短期内无法解决涉诉事项等原因，才被迫终止重组。

目前并无书面证据证明公司于 2015年 7月 9日已决定终止重组。

二是杨慧兴于 2015 年 8 月接待研究员调研时，如实披露了重组

进展情况和不确定性，相关研究报告系基于行业和公开信息对公

司进行评价，与本次重组没有直接联系。三是公司终止重组后，

已考虑了停牌期间补跌因素，公司股票价格跌幅总体小于行业板

块，未损害投资者权益。四是公司未被中国证监会处罚，更不具

有为避免实际控制人承担担保责任而做出违规行为的动机或主

观故意。 

（三）纪律处分决定 

对于公司及相关责任人提出的申辩理由，上海证券交易所

（以下简称本所）认为，公司的部分异议理由可酌情考虑，其他

责任人的异议理由不能成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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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关于未及时披露涉及非公开发行的重大事项，公司实际

控制人与非公开发行对象签署协议、参与信托计划，系公司非公

开发行事项的重要内容，属于应当披露的重大事项。孟庆山、杨

慧兴所称维护公司利益的理由，不能减免信息披露义务，不影响

违规事实的认定。鉴于相关人员未将该事项告知公司是导致信息

披露不及时的直接原因，公司存在难以知情的客观原因，且公司

在知晓相关事项后及时披露，对此酌情予以考虑。 

二是根据行政处罚文书查明的事实，2015 年 7 月初，公司

要求财务顾问准备终止与伊品生物重组的材料；2015 年 7 月 9

日，电话通知伊品生物拟终止重组，却直至 2015年 8月 12日才

披露终止重组的公告。公司未对重组的重大进展或不确定性予以

及时披露，还在 2015 年 7 月 15日披露的异动公告中称，不存在

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，相关重组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

及商务部审查通过后方可实施，而未提示可能终止的风险与进展

情况。公司股票在复牌后股票价格连续 3个交易日跌停，波动较

大，违规事实清楚。相关责任人所称无书面证据、未损害投资者

权益等异议理由不能成立，其所称调研员系基于行业和公开信息

对公司进行评价不影响违规事实的认定。 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6.2

条、第 16.3条、第 16.4条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

措施实施办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

引第 2号——纪律处分实施标准》的有关规定，本所作出如下纪

律处分决定：对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予以通报批评，

对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长暨实际控制人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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庆山、时任董事会秘书杨慧兴予以公开谴责。 

对于上述纪律处分，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和西藏自治区人

民政府，并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。公开谴责的当事人如对上述

公开谴责的纪律处分决定不服，可于 15 个交易日内向本所申请

复核，复核期间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。 

公司应当引以为戒，严格按照法律、法规和《股票上市规则》

的规定规范运作，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；上市公司控股股东、

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本所业务规则，

自觉维护证券市场秩序，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及时告知公司

相关重大事项，积极配合上市公司做好信息披露工作；董事、监

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履行忠实、勤勉义务，促使公司规范运作，

并保证公司及时、公平、真实、准确和完整地披露所有重大信息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证券交易所 

二○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
 
 
 


